
附件 8

工业、仓储用地变更规划条件开发建设预受理流程表

序号 所处阶段 业务环节 具体内容

1

申请阶段

提出申请

1．责任主体：申请单位

2．工作内容：

出具《申请预受理信用承诺书》（详见附件 1）

2 出具同意办理规划条件变更

意见

1．责任主体：镇街政府

2．工作内容：

（1）核实项目基本信息，申请预受理材料是否齐全，是否预受理适用范围

（2）出具同意办理规划条件变更意见

（4）指定一名镇街导办员，为申请单位提供预受理业务指导及协助

3．工作时限：3个工作日

3 受理及初

审阶段

规划条件变更初审

（如属用地合并，分局还需完

成地籍调查业务审批）

1．责任主体：市自然资源分局

2．受理要件：

申请单位根据附件 3、4提交材料，符合受理要求

3．审查要求：业务初审，出具预审批复及三线图

4．工作时限：3个工作日



序号 所处阶段 业务环节 具体内容

规划条件变更内容挂网公示 10自然日

4 预审阶段

补缴地价款业务预审

1．责任主体：市自然资源局审批办、分局

2．审查要求：进行业务预审查，形成预审意见

3．工作时限：9个自然日

规划电子报批

1．责任主体：审图机构，市自然资源局指导

2．受理要件：

申请单位或设计单位提交材料，符合受理要求

3．审查要求：开展技术审查，出具《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技术审查报告》

4．工作时限：2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预审

1．责任主体：市自然资源分局

2．受理要件：

申请单位根据附件 5提交材料，符合受理要求

3．审查要求：开展技术审查，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预审意见和图纸

4．工作时限：4个工作日

《施工图审查合格证》预审

1．责任主体：审图机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指导

2．受理要件：申请单位按照附件 6提交材料，符合受理要求

3．审查要求：开展技术审查，核发《施工图审查合格证》预审意见和图纸

4．工作时限：5个工作日



序号 所处阶段 业务环节 具体内容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预审

1．责任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2．受理要件：申请单位根据附件 7提交资料，符合受理要求

3．审查要求：开展审查，核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预审意见

4．工作时限：1个工作日

5 正式审批

阶段

出具规划条件变更正式批复

1．责任主体：市自然资源分局

2．审查要求：出具《建设用地规划条件变更批复书》及三线图；如属用地合并则

为《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附《建设用地规划条件变更批复书》及三线图

3．工作时限：1个工作日

补缴地价款

（签订《出让合同变更协议》）

1．责任主体：市自然资源局审批办、不动产登记中心

2．受理要件：按照附件 4补充材料

3．审查要求：签订《出让合同变更协议》；如属用地合并还需核发不动产权证

4．工作时限：1个工作日

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1．责任主体：市自然资源分局

2．受理要件：申请单位根据附件 5提交补充材料，符合受理要求

3．审查要求：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图纸

4．工作时限：1个工作日



序号 所处阶段 业务环节 具体内容

核发《施工图审查合格证》

1．责任主体：审图机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指导

2．受理要件：申请单位按照附件 6提交补充材料，符合受理要求

3．审查要求：核发《施工图审查合格证》及图纸

4．工作时限：1个工作日

核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1．责任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2．受理要件：申请单位根据附件 7提交补充资料，符合受理要求

2．审查要求：核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3．工作时限：1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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